
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就创业工作考评指标体系

全程就业

指导机制

24

1、就业、创业指导课分别有教学进度表，有备课教案，积极参加校内外教学

评比活动。
5

有教学进度表得 1.25 分；有备课教案得 1.25 分；参与教学评比活动得 1.25 分；获得教学评比

奖项得 1.25 分；缺一项扣 3分。

2、提供对特殊群体就业帮扶，组织学生参加校内外各项就业与创业活动。 2.5
建立特殊困难毕业生就业帮扶档案并开展有效的特殊帮扶活动得 0.7 分；开展院“就创业门诊”

等个性化就业指导服务得 0.6 分；参加校内外活动得 0、6；获校级以上比赛奖项得 0、6分

3、生涯规划与职业发展教育活动。 4

开展职业规划教育特色活动有总结、有报道得 0.5 分。开展各种形式的就业观教育活动达 3次、

有总结、有报道得 0. 5 分。参与校内外各项活动及比赛得 0. 5 分；组织好、效果佳得 0. 5

分，缺项扣 1分。获校级比赛奖项得 1分；获校级以上比赛奖项得 1分。

4、认真做好毕业生生源审核、就业派遣及档案管理工作并严控就业派遣违约

率。
2.5 生源审核和档案管理有遗漏、有错误不得分。

5、按要求定期上报本院毕业生就业状况，数据准确，上报及时。 2.5 上报及时得 1分；准确上报得 1.5 分。

6、创业组织机制健全、引导学生勇于创业、乐于创业、擅于创业。 7.5

创业工作年初有计划、年底有总结得 1分；内容详实、上报及时得 1分；开展特色活动有总结

有报道得 1分；参加校级各项创业教育活动得 1.5 分，缺席创业活动不得分。当年毕业生中有

自主创业案例得 1分；获校级比赛奖项得 1分；获校级以上比赛奖项得 1分。

就业基

地建设

10

1、建有毕业生固定就业基地至少 5个，在原有基础上每年至少新增 2个，有

协议，有图片资料。（毕业生人数小于等于 100 人的：固定就业基地 3个，在

原有基础上每年至少新增 1个）

2.5 不满 3家不得分；当年无新增不得分。（毕业生人数小于等于 100 人，不满 2家不得分）

2、举办应届专场招聘活动至少 3场，可以联合举办，来校用人单位一年不少

于 10家。（毕业生人数小于等于 100 人，专场招聘会要求 2场，用人单位不

少于 5家）

5 少 1场扣 2.5 分，扣完 5分为止。少一家用人单位扣 1分，扣完 5分为止。

3、建立完整的单位信息库，各班设有信息员，及时在相关就业网站发布学校、

院系和社会用人单位的需求信息。
2.5

有单位信息库得 0.5 分；有班级信息员得 0.5 分；在就业网站发布招聘需求信息不得低于 5条，

多一条得 0.5 分，加到 1.5 分为止。

就业调

研工作

10

1、开展大四学生的就业意向调查，每年对本院系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状况和年

底就业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及时上报调研分析报告。
6

开展就业意向调查并形成就业意向调查分析报告得 2分；进行初次就业状况分析并形成分析报

告得 2分；进行年底就业状况分析并形成分析报告得 2分。

2、开展毕业生追踪调查，上报调查表和研究分析报告。 2 未做调查或无报告不得分；回收率不到 15%不得分。



3、开展用人单位意见调查，上报调查表和研究分析报告。 2 未做调查或无报告不得分；回收率不到 10%不得分。

离校就

业率

8

离校就业率高 8 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 60%的，得 5 分；每增加 1%加 0.5 分，加满为止。低于 60%不得分。

初次就

业率 10
初次就业率高。 10 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 70%的，得 5 分；每增加 1%加 0.5 分，加满为止。低于 70%不得分。

年底就

业率

13

年底就业率高。 13 毕业生年终就业率达 90%的，得 8 分；每增加 1%加 0.5 分，加满为止。低于 90%不得分。

初次灵

活率

12.5

初次就业率中的灵活就业率低。
12.

5

初次就业率中的灵活就业率低于等于 50%的，得 5 分；每降低 1%，加 1 分，加满为止。高于

50%不得分。

年底灵

活率

12.5

年底就业率中的灵活就业率低。
12.

5

年底就业率中的灵活就业率低于等于 30%的，得 5分；每降低 1%，加 1分，加满为止。高于 30%

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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